
第 1 页

地理及气候： 平方公里，是欧洲第四大国。瑞典面积为

其土地面积一半以上为森林所覆盖，耕地面积只占

由于受挪威海岸外的墨西哥暖流的影响，瑞典比同纬度的其

它地区气候温和。 月份瑞典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为摄氏

度。 月份瑞典南部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下 度，北部温度达零

摄氏度。首都斯德下 哥尔摩的冬天由 月开始到次年 月底

结束，冬季的平均温度为摄氏零下 度。

人口：瑞典共 万居民，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移民。外来

移民占瑞典人口的 。人数最多的是 岁之间的移民。来

自芬兰的移民所占比率最高，来自南斯拉夫、挪威、丹麦及土耳

其的移民也很多。瑞典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人，人口分布

极不均匀， 的人口住在南半部地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为

斯德哥尔摩及其周围、西部的哥德堡及其周围以及南部包括马尔

默在内的西斯堪纳。

宗教：最大的宗教派别为新教，其次是罗马天主教、伊斯兰

教和佛教。

外交政策：瑞典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在和平时期不结盟，战

时保持中立。自 年以来，瑞典未直接卷入任何战争。瑞典不

是任何政治或军事联盟的成员，也不属于需要在外交政策上协调

一致的任何其他集团。不结盟并不妨碍瑞典对国际舞台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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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意见。瑞典以其在联合国内采取独立的立场和发挥积极的作

用，致力于支持民族独立，经济及社会平等和促进和平。

发展合作：国际发展合作计划是瑞典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

部分。给这一计划的预算拨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

多边援助占瑞典全部发展援助的 。得到瑞典捐赠最多的

组织是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瑞典是

世界上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最多的国家。瑞典也为地区性开

发银行及基金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提供相当多的援助。瑞

典还为与食品、难民及与人口有关的活动提供大量援助。

瑞典国际开发署（ ：瑞典国际开发署是瑞典与其它国家

开展双边发展合作的中央机构。

瑞典开发援助总额的 用 个在双边合作。目前，瑞典与

国家签有长期合作协议，主要受援国为坦桑尼亚、印度及莫桑比

克。另外，瑞典对紧急性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通过非官方机

构和特殊计划进行的开发合作拨了专用基金。

为扩大瑞典与其它国家的发展合作，除传统的援助方式外，瑞

典还采用了许多其它方式的双边合作。

瑞典与发展中国家研究合作署（ ：成立于 年，旨

在促进以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给自足及社会、经济平等的

研究项目。另一个宗旨是使瑞典的研究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

题及现状提高兴趣，加强了解。

促进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办公室 ：成立于 年，

旨在促进从发展中国家进口。

瑞典国际技术经济合作署 ：为瑞典政府机构，旨在与

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合作。合作包括可行性研究、培训计划

及机构间的合作。它不负责瑞典的优惠信贷计划。

瑞典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合作基金会 ：本机构

致力于在和瑞典工业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工业，为瑞典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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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工业企业建立联系，协助做可行性研究和建立合资企业，

并通过参股及贷款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工业提供援助。

第二节　　对外贸易

瑞典是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各占

国民生产总值 左右，其人均进口额处在世界上最高的行列。的

一、贸易政策

基本情况

瑞典的外贸政策传统上一直是以普遍取消关税及其它贸易壁

垒为宗旨。瑞典支持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因此它对制成品所

最低行征进口关税在世界上属 列。目前，它对一些农产品不收进

口税，而只征一些特殊进口费。对极少数商品（主要是服装）的

进口实行配额限制。

月年 日，瑞典同欧洲联盟 ）经过艰难谈判达成

加入协 月议。 日，瑞议会 月各党一致同意在 日举行对

瑞典加入欧洲联盟的公民投票，届时将决定瑞典是否加入欧洲联

盟。瑞典加入 后，其贸易政策将有以下重大改变：

。关税。目前瑞典平均关税水平低于 加 入 后，将

服从于它的统一关税，平均关税水平要上升。

配额。 年 月 日瑞典取消了纺织品的配额限制，

大大促进了中国纺织品对瑞的出口。但瑞加入 后，将恢复其配

额制度，瑞典的配额也将纳入 总体配额中，增加的配额以目前

贸易水平为基础。

普惠制。瑞典目前的普惠制无配额限制，凡普惠制项目

下的工业品均享受关税优惠待遇。但 普惠制却有配额限制。在

配额之内可以享受优惠关税；超过配额则按正常关税。瑞典加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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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将服从其普惠制的有关规定。

倾销问题 却有反倾销。瑞典目前没有反倾销措施。但

的自行车、鞋等已采取措施。如对中国出口到 了反倾销的措

施。因此，瑞典加入 后也服从其统一的反倾销措施。

据经济专 后，瑞典经济的增长速度会大大加家预测，加入

快。

进出口

瑞典出口的不断增长促使其经济能够长时期地发展。最近几

年，通过瑞典克朗与其它货币比价的两次贬值，使瑞典竞争力加

强，大大刺激了出口。

几年来，瑞典出口产品结构已越来越多地由原材料转为制成

品，工业产品几乎占出口的一半。服务出口也越来越重要，特别

是咨询服务（如与建筑项目有关的）、专门性船运服务和包括短期

管理服务在内的交钥匙项目。

据估计，瑞典出口产品总值的 是由进口的原材料、半制

成品及部件构成的。瑞典的进口比其出口多样化程度高，其中，食

品在整个进口商品中的比重很大，进口食品在瑞典国内食品供应

中占重要地位。

原料（除燃料外）的进口近年来相对有所下降，石油以前曾

在瑞典的总进口中占很大部分，自 年以来，石油已从总进口

的 降到 。

化工产品占总进口的 。近年来，消费品（除私人小汽

车）的进口大幅度上涨。其原因是瑞典私人消费不断增加。主要

品种有：录像机、电视机、飞机、家具等。

纺织品、服装及鞋类在总进口中所占比例多年来一直下降。私

人小骄车进口数量略有增加，占总进口的

机械运输设备在瑞典总进口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类产品

中大部分为资本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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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其它工业化国家。西欧占瑞典总进

的出口是到西欧。瑞典与德国、邻口的 ，同样瑞典 近北

欧国家、英国及美国的贸易关系尤其密切。近年来，瑞典向远东

。向东欧、中东、的出口值增长很快，占总出口的 非洲、大洋

洲及拉美的出口增长缓慢，总共占瑞典总出口的

年代，瑞典从远东国家的进口由占瑞典总 增加进口的

到 。从中东和拉美的进口在减少，从非洲进口所占比例最近

几年也在下降。瑞典从发展中国家的全部进口占总进口的

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构成与瑞典的总进口结构在一些方面有所不

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食品、矿物燃料及一些制成品（服装、鞋、

袋）比例比瑞典总进口中该类产品的比例大得多。而化工产品、经

过加工的产品、机械、电器及汽车产品比从其它国家的平均进口

少。

二、进口关税及法律、法规

瑞典的进口管制情况

）关税征收的标准。瑞典对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从价税。完

税价格为进口商品的成交价，也就是以成交价作为征收关税的主

要依据。具体讲就是以 ）或以离岸价格运费保险费在内价格（

）加上某些附加成本作为征税价格标准。如果瑞典进口商与

出口商发生直接关系，只要这种关系没有影响价格，那么它们直

接达成的成交价格也可做为完税价格。

瑞典一般对进口商不征收附加税，但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象

瑞典国产商品一样要征收增值税。对一些商品要征收货物税。

）关税结构。瑞典的关税是根据关税合作理事会批准的统

一商品解释及分类系统（ 制定的。这一税则属单式税则，即

一个税目只有一个税率，对于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均一视

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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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水平。瑞典对进口工业品所征的关税是世界上最低

的关税之一，一些有代表性的税率为：大多数制成品及制成品的

进 ，汽车的进口税为 ，大多数纺织品或低于口税为

。大多的进口税为 ，服装的进口税为 数基本原料、

化工产品、医药、纸浆、新闻纸、生铁及一些制成品（如飞机、轮

船）等均可免征进口税。许多种类的热带水果及蔬菜也可免收进

口税。作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瑞典已逐渐不再对来自

其它成员国的商品征收进口税。另外瑞典与欧洲共同体也签有自

由贸易协议，瑞典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也给予普惠制待遇。

进口关税及许可证制以及其它税收

许多农产品及海产品的进口要征收进口税。一般是征收从量

税。这些商品包括牛、猪、肉类、家禽、黄油、奶酪、蛋、谷物、

面粉、油脂、油等。一些水果、蔬菜及植物要征收季节性关税，当

国内货源充足时，一般商品的进口税较高。

瑞典的进口税经常发生变动，外国出口商要经常向瑞典有关

机构进行查询。例如，瑞典在一年的某段时间内会禁止苹果和梨

的进口。

瑞典对某些商品，如纺织品和大多数农产品的进口实行进口

许可证制。一般在订单得到最后确认前可取得此证。一般进口商

负责申请进口许可证。

可以减税或免税进口的特殊情况

商品样本；用于展览会或交易会上的商品；专业设备，如工

具等；礼品；某些教学用品。

另外，对于那些瑞典完全不生产或生产有限的商品，则规定

免收进口税。用于生产医药、橡胶制品、鱼网及武器等的原材料

也享受免税进口待遇。某些用于生产汽车的商品及原料可以优惠

关税进口，进口关税占汽车进口税的 。某些受损后的商品在

进口时享有关税减让待遇。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将在瑞典暂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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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然后再出口的进口商品可享受临时性免税待遇。如果这些商品

享受临时性免税待遇，那么其它税收如增值税、货物税等也要免

除。

普惠 年开始实行普惠制。这一制度旨制（ 。瑞典于

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关税优惠待遇。在此制度下，享受该制度待

遇的商品可免税，其进口数量不受限制。该制度的主要受益国为

七十七国集团，来自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都可免税进入瑞典，

这一制度也适用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个希望享有瑞典普惠制待

遇的国家必须向瑞典政府申请。出口商应与本国有关机构联系以

证实该国是否享有普惠制待遇。

享受普惠制的商品范围。除了某些纺织品、服装、鞋及

皮制品外，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工业品可享受普惠制待遇。

此外，蜂蜜、某些蔬菜水果、巧克力糖果、调味剂、果酱、玉

米粉、啤酒、葡萄酒、烈性酒、烟草等均可免税进口。

欲了解享受瑞典普惠制的商品名录的出口商可与瑞典海关

委员会联系。

原产地规定。如果商品原产自享受免税待遇的出口国，才

可享受免税待遇。只有在产品完全是在那个国家生产或产品在进

口国经过实质性加工才可认为产品原产自出口国。即加工后的产

品按四位数统一解释及分类系统（ 之分类应不同于加工前的

产 品 。

）原产地证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应在原产地证明书

表上标明商品原产地。这一原产地证明书应由进口国有关权力机

构进行背签。如果寄售合同价值不超过 万瑞典克朗，出口商

格可填写 式申报表。

要知道，转移证明 这种原产地证明书是用于欧洲共同

体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在洛美协

议下），这种证明书不能用在瑞典及其它北欧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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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普惠制的书面证明文件。原因是洛美协定对原产地规定比普

惠制对原产地规定要松。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间已同意：

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可能转口到任何欧共体或欧洲自由贸

易联盟成员国，但出口商一定要出 “这一证明是示替代证明表

在商品到达第一个进口国时，出口商向该国海关出示的“原产地

表”的证明 基础上制做的。

三、海关程序

在发货前，外国出口商应与瑞典进口商或运输代理商量以确

定商品进入瑞典的最佳途径，并且要弄清在海关时需要什么证件。

一般进口到瑞典的商品要办理海关手续。那些欲将进口商品

投放国内市场的进口商须在进口商品时向海关交纳一份有固定格

式的申请表。在瑞典海关注册的进口商在“立即放关制度”下，可

以在货物进关的那一周以后的第二个星期四再向海关申报。

海关在对准备投放国内市场的进口商品进行清关的同时务必

征收关税及其它进口税。那些未在瑞典海关注册的进口商必须在

提货前向海关呈交一份全套海关申报表。另外进口商需在进口商

品被放关前向最终目的地的运输公司支付关税及其它税款。

那些进口后不打算向海关申报做为国内消费的商品在某些情

况下可以临时存放在保税仓库或自由港并可再出口。

如果进口商品具有某些特定用途，如用于试验、展览或修复，

那么商品可临时进口，并免交关税及其它进口税。如果进口商品

未包括在 制度中，那么要征收相当于关税及其它税

金额的保证金。 是一项关于对具有商业价值的样

品、用于展览会及交易会的展品及专业设备的临时性进口的国际

海关协议。这一协议规定上述商品可临时进口而不必用各种文字

填写各种海关格式或支付与海关有关的费用。在瑞典，只要

有效，那么上述规定有效期最长可达一年。 协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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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制定的。目前这由海关合作理事会与国际商会局 一

协议已被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及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

一般通过邮寄方式进口到瑞典的小量商品清关费用很低。瑞

典的邮局向海关申报进口货物后，将把货物送到离进口商最近的

邮局，在那里进口商可提取货物并支付关税。出口商用邮寄方式

时，请附上发票及原产地证明书的副本。

四、进口商品的技术规定及标准

技术规定包括立法、规章、及行政性的规定。这指对一种产

品从质量及安全性方面制定的标准或技术规格。这种规定包括技

术术语、符号、测试方法、包装以及商标等方面的要求，其目的

是减少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或避免事故发生。技术规定适用于电器

产品、机械及仪器、交通工具、手工操作的设备、建筑材料、危

险商品、医药、食品等。瑞典有数家政府机构可制定各种商品的

技术标准，我们在后面会将这些机构提供给读者。

出口商应与瑞典进口商保持联系以了解有关标准的详细情

况。标准与技术规定的区别是，前者是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自愿

达成的协议，而技术规定具有强制遵守性。但如果某一权威机构

将标准列在技术规定中，那么这一标准也将成为强制性的。目前

瑞典标准化协会（ 与一些具体行业的标准协会进行密切合作，

为商品的标准提出建议或制定出各种标准，这些专业性标准机构

为：瑞典建筑标准协会、瑞典金属标准协会、瑞典电子技术委员

会、瑞典机械标准委员会、瑞典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和瑞典标准

化委员会普通标准处（

如果对瑞典的某些具体商品感兴趣者，请向以下机构查询：瑞

典标准协会，咨询服务部（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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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瑞典农产品及食品的进口及销售情况

瑞典对农产品及食品的进口有如下规定，即不论原产地在何

处，下列商品的进口必须取得进口许可证：牛肉、驴肉、螺肉；某

些鱼类（包括新鲜的冷冻的、整条的或切成片的）；某些海水鱼；

某些虾类；苹果、梨（一年某季）；小麦；甜菜糖及甘蔗糖（固

体）；食用糖蜜等等。

瑞典对农产品进口的有关规定

瑞典规定带有病菌的植物或蔬菜不得进口。某些农产品只有

获得生产国植物保护机构的卫生合格证后才可进口。下面这些活

植物或新鲜蔬菜和水果在整个一年中进口均需卫生合格证，包括

各种活的树、根、菊花、玫瑰花、土豆、洋葱、莴苣、芹菜、苹

果、梨、桃、樱桃、杏、梅、各种莓、 西瓜、甜菜、胡萝卜等等。

月 日到 月每年 日之间进口的菜花、黄瓜、蕃茄、菠菜、

茴香、茄子、花椰菜等也需卫生合格证。

植物及有关产品的检验一般在哥德堡、赫尔辛堡、马尔默及

斯德哥尔摩进行。检验费用出自特殊植物保护费。

所有从属国际种子检验协会的机构要经瑞典农业委员会批

准。

根茎植物的种子、蔬菜、草本豆科植物、草等均需获得瑞典

国家农业局开的进口许可证方能进口。另外出口货物还须附有原

产国的经批准的检验机构发放的检验说明。

饲料的进口及销售要经瑞典国家农产品市场局批准。

为防止动物传染病的传播，下列商品需持有瑞典国家农业局

发放的许可证才可进口，其中包括动物及肉类，动物产品、胚胎、

酶、饲料、粪肥、用于喂牲畜的工具、原皮及加工的羊毛等。原

皮的进口在某些情况下可作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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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对食品进口的有关规定

瑞典多年来一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

的成员，该机构负责设立国际食品标准。

瑞典的食品标准就是按该国际机构的建议制定的。同时，北欧国

家正在有关食品立法上互相协作。

食品的销售及装运要受许多规定的限制。瑞典国家食品管理

局（ ）是有关的监督及管理机构。 年的

食品法主要是为了保护帮助消费者。

原则上，对进口及国产的食品的规定是相同的。对于某些进

口食品，瑞典规定要进行检验以保证消费者对进口产品与对本国

产品一样有信心。对进口食品的特殊规定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制

定。

瑞典对食品质量、包装、标签、卫生及装运方面的限制很广

泛，上面的归纳不可能涉及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主要研究瑞典

食品规定中最重要的条款，只有认为它们有特殊意义时，我们才

进行详细介绍。

瑞典政府规定不能进口的食品为：不适于人类消费的食品；内

含禁用的添加剂的食品；不符合规定标准的食品；包装上没有正

确标签的食品。

国家食品管理局负责监督上述法律的执行情况，而地方机构

及卫生部门各自执行地方性的监督，违反行为可能会招致罚款甚

至坐牢。食品法中规定：食品本身的质量及其组成成分应不对消

费者造成危害。含添加剂的食品是否能进口，必须经过食品管理

局批准才可确定。这些添加剂包括生产素、防腐剂、染色剂。瑞

典规定下列食品不许含染色剂。它们是肉及肉制品、乳及乳制品、

面粉、面包、点心、饼干、面包干、水果、莓、蔬菜、罐头、蕃

茄酱、果酱、果冻、香草、冰淇淋、 辣椒油、鱼丸、鱼布丁等。

除食品添加剂，瑞典对进口食品中的外来物质的最大含量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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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体规定。所谓的“外来物质”是指那些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

或改变食品的一般组成或改变了食品质量的物质。瑞典食品委员

会的“食品外来物质条例”中就新鲜水果、莓、蔬菜、根茎植物

中所含杀虫剂及食品中所含杀菌剂的最大限量作了说明。瑞典食

品管理委员会还经常通过试验对新鲜水果及蔬菜的农药残留进行

检查。一般抽查数量是根据瑞典对来自某一国家进口的某种食品

的消费量为基础。

瑞典对人体健康及营养结构有重要意义的食品已制定了标

准。这些标准适用于食用油脂、食用油、乳及乳制品、咖啡豆、咖

啡粉、糖及糖蜜、果汁、冰淇淋、谷物、烤制食品、蛋及蛋制品、

肉制品、水果蔬菜、真菌类食物及醋等。欲了解各种产品的具体

标准，请同进口商联系。

瑞典规定食品的仓储应以食品不会污染或没有不适于人类食

、用的危险为标准。冻藏食品的仓储一般指温度不超过 冷冻食

品温度不超过一

瑞典规定食品的包装不准污染食品，包装材料中不能含铅和

锌。食品中锌的含量是不能超过百万分之二百五，桔子汁及苹果

汁的锌含量不能超过百万分之一百五。

瑞典规定进口食品的外包装上一定要注明：

）食品种类。

）食品构成：食品的外包装上要列明调料、染色剂、防腐

剂及其它添加剂等组成成份。这些成份要按其比重由大到小排列。

肉类、鱼类、甲壳软体动物、蔬菜、奶、蛋白质、土豆等食品上

述成分要具体列明每种数量。蔬菜的成分可进行统一说明。各种

成分含量以每百克产品中有若干克来表示。但汤、汁、果冻等要

列明其组成成分。防腐剂、染色剂、防氯化剂、乳化剂、增粘剂

等要用各自的添加剂类别号表示。标码系统与欧共体的系统相同。

一些添加剂（除调料及调味品外），可用其普通名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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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净重。

）储藏说明。

）食用有效期：冷冻食品外包装上应贴有标签，并注明食

品用期，其他食品也最好注有食用期限。

）生产者名称及产地名称。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在食品上

应注明的其它事项。但是具有透明包装的新鲜莓、水果、蔬菜等

只需标明商品净重及净数量。食品包装说明最好用瑞典文。有些

包装也可用英文、但很少用法文及德文，所有的说明应该清晰，并

注明食品的佐料、染色剂及其它添加剂的含量、食品成分应以重

量百分比由多到少排列。文字说明及图片应实事求是。过分浮夸

或不恰当的说明是禁止的，瑞典规定只有取得了瑞典国家食品管

理局的进口许可，某些食品方可进口。这些食品在进口时一般要

经瑞典卫生机构的检验，一般是抽样检验，而且一定要在货物出

关之前检验。所有的进口商必须是瑞典居民并在食品管理局注册。

一般食品样品的进口程序比较简单。

瑞典规定肉及肉类制品的进口一定要有进口许可证，另外进

口的商品须在原产地通过防疫检查。制品必须来自经瑞典国家食

品管理局批准的原产地。一般只有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对原产地

进行检查后方发放许可证，为此，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要事先收

到产品原产国关于检查有关原产地的官方邀请。该管理局的决定

将取决于原产国的动物疾病情况、原产地的卫生情况，使用的检

验系统、产品的质量等。

一般管理局不回答私人企业问询，只回答官方问询。检验成

本由管理局出。进口的肉类及肉类制品在原产地一定要通过防疫

检查以确保其适合人类食用。

牛奶及奶制品的进口需许可证，产地应由瑞典食品管理局批

准，另外产品需经过热处理。

如果属冷藏食品，那么温度应不超过 蛋及蛋制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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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有进口许可证，这类食品还须经过热处理，而且要符合规定的

细菌含量标准。

鱼肝、螃蟹、小龙虾及活的软体动物的进口一定要有进口许

日到可证。一般每年 月 月 日之间，龙虾不能进口。从

月日到 日之间禁止进口牡 日蛎 到月月 月。 份第从

二个星期三不得进口小龙虾（熟食除外）。另外瑞典对海产品还规

厘米，维属鱼为 厘米，小龙定了最小尺寸，如大马哈鱼为

厘 厘米，厘米，狗鱼为虾为 米，牡蛎为 厘米，大龙虾为

大多数蔬菜食品的进口无需每批货物都经受检验，瑞典只对蔬菜

内含“外来物质”进行抽样调查。这种抽样调查的费用为每 公

斤进口商品 瑞典克朗，费用由进口商承担。进口商如进口巴

西大豆、花生、花生仁、花生油、花生酱，须持上述食品内含黄

曲霉毒素的含量证明（每千克的显微图片）及许可申请向瑞典国

家食品管理局申请进口许可证。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有权没收或

拒绝不符合规定的进口食品。瑞典所有进口的酒类（啤酒、葡萄

酒及烈性酒）只能通过瑞典国家垄断公司“

才能进口。一般情况下，工业酒精也必须经

公司进口。一般含 以上酒精的液体被认为是酒类。

瑞典规定医药、细菌制剂、注射器、套管、麻醉剂及避孕药

物经特殊许可才能进口，用于流产的药剂不得进口。负责该项事

务的政府机关为国家卫生福利委员会。

瑞典规定自然医疗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应保证对人体无副作

用。瑞典国家卫生及福利委员会医药部要求特别是外国出口商在

将其新产品推销到瑞典市场前应向该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书务必

附有证实新产品无毒的检验分析证明材料。但这种新产品在使用

过程中的实际效果由瑞典国家消费政策部负责检查。

这种新产品的出口包装上的说明必须经过检验。新产品的内

含物质在包装上应按比重由大到小一一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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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瑞典一些特殊商品的进口及销售情况

贵金属

这里所指的 、白银（纯度贵金属为黄金（纯度

或更高）。或更高）、白金（纯度

日起，瑞典以往实施的强制性检验贵金自 月年 属纯

度制度已被自愿性条款代替。但进口商仍须在国家检验协会注册。

进口商如愿将进口商品标上瑞典的检验印记可以在国家检验协会

检验。其它情况下进口黄金及白金必须有进口商注册的责任标记

克的黄、白金不需纯度标记。银制品不及纯度标记。低于 必具

有瑞典的纯度标志，如果进口商愿取得瑞典的纯度标记，上述银

制品也要在瑞典进行检验。瑞典国家检验协会为贵金属做纯度标

记时要收一些费用。当然，低于上述纯度标准的金属也可进口，但

这些金属不能标上贵金属的标记或当作贵金属出售。

濒临灭绝的动物

瑞典已通过华盛顿公约（有关危险种类的野生动植物国际公

约）。如无瑞典国家农业委员会的许可，包括在华盛顿公约中的动

植物不能进口。这些动植物包括某些兽皮、爬行动物、鳄鱼、乌

龟、海龟、象牙及其制品。

对人体健康及环境有害的物品

瑞典对上述产品有各种规定。但一般来讲，如果儿童玩具、卫

生及医疗用品、服装或服装材料对人体健康及环境有害，那么这

些物品将被禁止进口。

炸药

一般只有经瑞典国家易燃易爆物品检验院批准，才可进口炸

药。经批准的进口炸药还需要取得某一地区行政机构的批准方可

储存在那一地区。但如果某一地区的有关机构已允许在瑞典生产

那种炸药，进口同类炸药可不必再申请特殊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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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特殊种类商品

受特殊进口管制的商品还包括气体保护材料、武器、放射性

物质、地图等。另外对货币的进出口也有特殊规定。

七、瑞典的进口许可证及配额限制

负责制造业产品进口许可证事宜的机构是国家贸易局（

。瑞典对大部分制造业产品不实行进口许可证限

制，但有些产品，如纺织品则例外，一般由进口商申请进口许可

证。有些受许可证限制并来自某些国家的商品还要受配额限制。瑞

典对进口商品的许可证限制经常变动，因而进出口商应及时了解

他们可从瑞典国家贸易局获得瑞典对各瑞典当时的一些规定， 个

供货国分配的产品配额情况。

瑞典进口的服装占该国整个服装市场的 。为了保护国内

服装生产商，维持最低的生产水平，瑞典对来自低成本国家或地

区的服装实施数量限制，即配额限制。目前来自香港、印度、印

尼、南斯拉夫、澳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韩

国、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马耳他、台湾等的服装要受到配

额限制。

瑞典对原产地在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的某些产品实行进口

许可证制。这些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中国、捷克、匈

牙利、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原苏联、越南。进出口商

可从瑞典国家贸易部获得进口许可限制的商品种类情况。上述国

家的纺织品及皮鞋也受到瑞典的配额限制。

八、瑞典对商标及知识产权的保护

商标

瑞典市场上销售的大多数消费品均有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是

对产品质量的一种担保，商标受 年瑞典商标法的保护。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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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巴黎公约成员国，并 ）国际分类制度（该商采用了尼斯（

种产品及 种服务标注册制度包括 分类）。

进口商在使用外国制造商的商标时，如果出现对另外一种商

标有侵权行为时，进口商一般要被控告并要赔偿损失。所以，商

标使用者应在瑞典注册其商标。当在瑞典市场使用一种新的商标

时，进口商应了解这种商标是否已注册。

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年（从注册日算起）。到期后可续延

年。商标的第一个申请人可以得到注册证以及专用权，除非有另

一方能够证明他有优先权。注册后的商标如果在 年之内没有使

用，则注册失效，除非注册人能提供未使用的可接受的原因。商

标拥有人可将商标所有权转移并签发转让使用该商标的许可证。

商标注册人可向瑞典国家专利及注册办公室申请取得商标注

册证。非瑞典居民如欲申请商标注册证，须有在瑞典的商标代理

在瑞典办理有关事宜。如果属巴黎公约的成员国，那么商标所有

人在本国申请注册，在瑞典也同样有效。

专利

瑞典的专利法自 年 月份生效。从那时起，瑞典也遵守

欧洲专利公约 及专利合作条约（ 。所以，瑞典同时

使用一种国际专利申请法及欧洲专利申请法。一般专利有效期为

年。申请书由瑞典专利局来检查，其主要标准为申请的专利是

否有绝对新颖性、首创性及是否符合专利标准。从申请的专利经

审查批准至发布公告后的 个月内为提出异议期。如果申请人在

专利申请前已开始使用该发明，其优先权可等到承认。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注册后，才能得到保护，一些装饰性和实用性产品

都可要求保护。实用新型的有效期最长为 年。由瑞典专利局负

责检查实用新型的新颖性和其他注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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